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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19 证券简称：爱科赛博 公告编号：2024-038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7
2024/4/26~2025/4/25

5,841.60万元~11,683.2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6,454股

0.2624%
930.72万元

41.54元/股~44.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02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841.6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 11,683.2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5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16,4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262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4.00元/股，最低价为 41.54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9,307,204.5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16,4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262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4.00元/股，最低价为41.54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307,204.5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之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24-020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
增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邹洵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2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邹洵先生计划自2024年3月2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2.增持计划进展情况：截至2024年6月1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邹洵先生已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48,300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0.03%，增持金
额为204.72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现将增
持计划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1.增持主体的姓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邹洵先生。2.增持计划实施前，邹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邹 洵

翁毓玲

邹 准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直接持股数（股）

6,535,183
29,300,061
22,764,878
364,679,300
423,279,72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1%
4.96%
3.86%
62.07%
72.04%

注：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由邹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控制，因此邹洵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可以控制上市公司72.04%股权。3.邹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计划披露前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在本次增持
计划披露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2.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
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5.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4年3月2日起的6个月内。若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
票存在停牌或其它相关原因无法实施的情形，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或相关原因解除后顺延实施，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6.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增持。7.本次增持不是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特定身份，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8.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股份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
限的安排。9.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将在上述增持计
划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至2024年6月1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自2024年3月2日至2024年6月1日，邹洵先

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4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增持金额为204.72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姓名

邹 洵

翁毓玲

邹 准

桂林三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股份

直接持股数（股）

6,535,183
29,300,061
22,764,878
364,679,300
423,279,72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1%
4.96%
3.86%
62.07%
72.04%

目前持有股份

直接持股数（股）

6,683,483
29,300,061
22,764,878
364,679,300
423,427,72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4%
4.96%
3.86%
62.07%
72.06%

四、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1.邹洵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950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2024-029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5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765万元（含），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6日、2024年3月30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0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 12,338,11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9483%，最高成交价为 8.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0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6,439,186.10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

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本次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

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951 证券简称：*ST金时 公告编号：2024-064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并将适时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60.5万股（含），不
超过121万股（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回购股
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02,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4.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4.83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82,15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实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3、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

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37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6
2024年2月5日~2025年2月4日

100,000,000元~200,000,000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0,018,000股

2.09%
148,612,482.92元

14.37元/股~15.5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24.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3、临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5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股份10,018,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09%，成交的最高价为15.59元/股，最低价
为14.3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8,612,482.9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156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4-024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2
2024年1月2日~2024年12月31日

500.00万股（含）~1,000.00万股（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2.3168万股

0.0967%
2,734.7170万元

21.76元/股~25.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养元饮品”）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1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数量不低于 500.00万股（含）且不超过 1,000.00万股（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本次回购股
份将全部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5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223,16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967%，购买的最高价为 25.00元/股、最低价为 21.76元/股，已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27,347,169.54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4-049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下午13:00-14:30，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
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关于召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
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5月31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磊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海峡先生、独立董事

张益焕先生、副总经理张宴臣先生、副总经理曹亮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23年度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及时答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1：公司目前主产品有哪些？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生产的产品按下游应用可划分为食品包装材料系列、日用消费材

料系列、出版印刷材料系列、工业配套材料系列和工业包装材料系列五大系列。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请问2023年公司营收、净利取得双双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3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1,930.85万元，同比增长9.3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285.81万元，同比上升32.97%。主要是因为：1、新建产能释放，销量增
长，拉动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上升；2、生产成本得到较好管控。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2023年公司分配方案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3年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3,897,522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8,857,454.84元。并于2024年5月30日实
施完毕。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4：尊敬的领导，下午好！作为中小投资者，有以下问题：1、年报显示，公司业绩有所回升，但
财务数据中12%的净资产收益率为何能超过毛利率，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率都很高，投资性净现金
流出现负值，能否分析一下原因？2、公司发行6.7亿元可转债目前尚有3.79亿元未实现转股，下一步
将如何推动转股？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针对您的2个问题回复如下：
1、净资产收益率较高反映公司投入资本获利能力偏高，毛利率本期增长反映公司盈利能力较

高，控制成本的能力增强。投资性净现金流出现负值主要系公司湖北基地尚处于筹建阶段，公司购
买纸机设备、土建工程支出增加所致。

2、公司发行的6.7亿元的可转债项目，截至目前累计人民币806.90万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
司股份。目前公司资产流动性良好，负债结构合理，不存在兑付风险。未来公司将继续专注主营业
务发展，把握发展机遇，做好经营管理，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可转债转股。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5：公司的浆纸一体化战略是什么？对公司发展有何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坚决贯彻浆纸一体化战略，通过打造原料自供布局，逐步摆脱原

材料来源和价格受制于外部供应的局面。截至2023年末，公司在江西基地投建的30万吨化机浆生
产线已顺利完工，2024年第一季度起已投入使用，并快步达到食品白卡和文化纸完全浆纸平衡的效
果，既为现有产品生产提高更好的成本节约空间，也可为未来公司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提供强大的原
料保障。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6：公司二级市场股价连续下跌了这么多天，是跟浆价有关系吗？公司对此有何应对措施，
比如回购之类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情绪、资本活跃

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公司高度关注公司股价走势，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很有信心，
将持续做好生产经营工作，积极发展主营业务，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关于回购相关问题，公司暂
无回购计划。公司管理层十分注重合理回报广大投资者。后续如有相关计划将按照监管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7：请问造纸行业数字化转型有什么用处？贵公司具体有哪些举措呢，对公司有什么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越来越多的领军纸企正在根据自身数字化能力设定愿景，积极挖掘数

字化能力在生产加工和规划运营等各环节的使用空间。行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推动流程优化，采用
高级分析工具，完善流程管控，从而提高产量，降低能耗，并优化产品质量；提高设备可靠性，缩短设
备停机时间，改善维护工作的规划与执行，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完善供应链规划，完善包括物流环节
在内的全价值链规划，全方位实现成本节降；提升采购能力，采用数字化工具，快速应对原材料涨价
和价格波动，抵御成本上升冲击。公司近年来聚焦精细化生产管理，通过数字化建设实现生产过程
的自动化、智能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成本管理控制系统，监测成本消耗状况，制定降本措施，
提高资源效能，从而实现成本管理的精细化。公司未来将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提升企业竞争力，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8：你好，董秘！造纸属于高污染性企业，公司有哪些措施避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牢牢树立安全第一、节能减排、环保为先的理念，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和技术创新，降低能源的消耗，控制污染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2023年度，集团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环境影响事件为零。五洲特纸被评选为全省消防宣传“五进”工作先进单位，下属子公司五洲特纸
（江西）被评选为江西省管理创新示范企业、江西省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9：董事长，你好！公司2023年取得增长是否可延续？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有哪些？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在持续扩大现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挖掘具有成长潜力的特种纸

品种，丰富特纸产品线；从能耗、环保等制约因素角度出发，以成本节约最大化为目标，充分利用特种
纸和大宗纸的不同特性，结合大基地建设，统筹布局产品结构；拓展产业链延伸，实现浆纸一体化，抵
御木浆成本波动风险。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10：你好，想请问一下，公司在造纸行业的地位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为中国造纸学会纸基绿色包装材料及制品专业委员会、全国造纸

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环保纸产业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单位，上海市包装技
术协会的会员单位。参与《数字化工厂精益生产第2部分：成熟度评价规范》项目T/DE 标准制的修
订，担任T/CPA 001-2021《含水性涂层纸杯纸》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等。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11：公司的下游客户有哪些？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下游客户主要有康师傅、统一、Avery Dennison（艾利丹尼森）、冠

豪高新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12：食品包装材料系列产品，公司有哪些竞争优势？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食品包装纸是公司报告期内的优势拳头产品，公司生产的食品包装纸

可分为纸杯纸、面碗纸、餐盒纸等不同种类，主要应用于休闲食品、快消品、餐饮等的包装，也可用于
超市零售所需的外包装，具有防水防油、高强度、高松厚度的特点。下游客户囊括了国内重要的容器
包装厂家，是国内食品包装纸的头部企业。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13：公司如何分析2024年造纸行业的市场环境？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展望2024年，我们认为：特种纸板块迎来稳健经营的一年，一方面成

本因子中的海外木浆价格影响程度将较2022年和2023年有所减轻，另一方面伴随行业整合加速，当
前无论是大宗纸巨头亦或是特种纸龙头，均正加速布局原料以降低原料成本周期性波动风险。造纸
行业具有较明显的与国民经济运行共振的特点，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复苏，对纸张包括特种纸的需求
也将恢复到常态化增长的轨道上来，分纸种来看，食品卡供给端面临供给脉冲式产能释放，2024年价
格或存一定压力，但拉长时间来看，产能释放行业再平衡后叠加以纸代塑政策推动，具备较大盈利弹
性空间。其他如格拉辛纸、数码转印纸、描图纸、工业配套纸等特种纸产品，近期内行业竞争格局稳
定，市场需求稳中有进，具有较为稳定的盈利能力。感谢您的关注！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投资者可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宝贵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4-047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0/27
2023/10/25~2024/10/24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9.85万股

0.37%
10,409.05万元

68.66元/股~126.2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本次回购股份拟
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8.77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90）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3-09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2024年5月31日收盘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5月31日收盘，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98,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7%，购买的最高价格为126.28元/股、最低价格为68.6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104,090,501.01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690 证券简称：纳微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8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31，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江必旺博士提议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5,000万元~1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48.8414万股

0.62%
5,099.34万元

17.60元/股~22.1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4年5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488,414股，占公司总股本403,814,765股的比例为0.6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18元/股、最低价为17.6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993,422.8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5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的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4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上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将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并将股
份回购的实施期限延期12个月，即回购实施期限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 2025年4月13日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4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实施期限
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5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1,695,415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8.92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 4.52 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07,996,189.08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4-036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0/27
2023年10月26日~2024年10月25日

50,000,000元~1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433,116股

0.8884%
50,008,595.32元

11.69元/股~16.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的股份拟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3年 10月 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2024年5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433,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884%，购买

的最高价为16.60元/股、最低价为11.6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0,008,595.3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219 证券简称：富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7
2024年2月26日~2025年2月25日

29,880,000元~59,76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527,180股

0.45%
31,342,670.44元

11.18元/股~14.4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988万元（含本

数）且不超过人民币5,976万元，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
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2024-01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

527,18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5%，成交的最高价为14.43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
11.1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1,342,670.4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4-033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辉转债”回售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68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4年6月5日至2024年6月12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4年6月17日
●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68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卖出

持有的“宏辉转债”。截至目前，“宏辉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自2024年4月12日至2024年5月28日连续
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公司“宏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5.85元/股）的70%。根据公司《宏辉果蔬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可转债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宏辉转债”持有人公告
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
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
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
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

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
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
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
售权，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宏辉转债”第五年的票面利率2.5%，计息天数为100天（自

2024年2月26日至2024年6月4日），当期应计利息为100×2.5%×100/365≈0.68元/张（含税），因此回
售价格为100+0.68=100.68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宏辉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宏辉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565”，转债简称为“宏辉转债”。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

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
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4年6月5日至2024年6月12日。
（四）回售价格：100.68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宏辉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4年6月17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宏辉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宏辉转债”持有人同时
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宏辉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68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卖出持有的“宏辉

转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宏辉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
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4-88802291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589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24-025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1/8
2023-11-06~2024-11-05
5,500万元~11,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60.30万股

0.101%
2,528.8698万元

37.88元/股~48.0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3年11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
司于2023年11月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
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本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本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
截至2024年5月31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603,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101%，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25,288,698.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最低成交价格为
人民币37.88元/股，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8.07元/股。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次
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603 证券简称：天承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25，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童茂军先生提议

2024年1月31日~2025年1月30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58,556股

1.30%
3,777.31万元

37.14元/股~56.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回购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日和2024年2月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758,556股，占公司总股本58,136,926股的比例为1.30%，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04%。回购成
交的最低价为37.14元/股，最高价为56.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773,122.82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1256 证券简称：炜冈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7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回购
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含），回购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0日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截至
2024年5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